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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〔2021〕110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成本

分担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依法处置实验室危险废物，切实做好实验室环境保护工作，

有效降低办学成本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学校结合实际研究制定

了《东北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成本分担实施办法》。该办法

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，并经 2021年第 22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14日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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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成本分担实施办法 

第一条  为依法处置实验室危险废物，切实做好实验室环境

保护工作，有效降低办学成本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促进教学科

研工作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东北大学关于建立成本分担机制的实

施意见》（东大校字〔2019〕68 号）、《东北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

处置管理办法》（东大后勤字〔2019〕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实验室危险废物主要指固体和液体危险废物，其处

置成本分为本科教学实验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费和科研（含研究

生培养、共享服务平台）实验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费。根据“谁

产生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处置费分别从学校、二级部门经费和科

研项目经费中列支。 

第三条  本科教学实验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经费实行“总量

控制、定额管理”，定额范围内由学校承担，超出定额部分由实

验室及所在二级部门承担。定额核定的依据是本科教学实验量、

使用实验室教学经费购买实验材料的总量及历史危险废物处置

量。 

第四条  科研（含研究生培养、共享服务平台）实验产生的

危险废物处置经费由科研项目经费承担。 

第五条 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必须交由具有危险废物综合经

营许可资质的单位处置，学校通过公开招标委托具备危险废物处

置资质的企业统一清运处置全校危险废物。科研项目经费承担的

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可自行选择处置单位，需符合相关采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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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 

第六条  实验室应坚持危险废物源头产生减量化的原则，减

少危险废物排放。学校倡导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实验方式，鼓励和

支持各实验室对实验产生危险废物，通过合法、安全的科学手段

进行无害化处理与合理利用： 

（一）不将无毒无害的废液和废旧试剂当作危险废物处理； 

（二）尽可能对大量使用的有机溶剂自行回收提纯再利用； 

（三）尽可能对有毒有害废液进行无害化处理； 

（四）多余的尚可使用的试剂不要当作危险废物处理，应与

其他实验室进行调剂。 

第七条  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费用支付方式 

本科教学实验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费年度定额由后勤管理

处协同相关部门核拨给各实验室，定额内危险废物处置费用由学

校在每次处置时直接支付；如年度危险废物处置费用小于定额，

节余部分自动转入下一年度，超出定额的危险废物处置费用由实

验室及所在二级部门自筹，并于每年 12 月 28日前转入学校指定

账户。 

科研（含研究生培养、共享服务平台）实验产生的危险废物

处置费用，由学校统一处置的，相关部门在每次处置工作结束一

周内转入学校指定账户。本部门自行选择处置单位的，处置费用

由本部门直接支付。 

第八条  本科教学实验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存在以下情况

之一，由实验室及所在二级部门承担费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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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产生未知化学品或剧毒品的； 

（二）危险废物标识不清或不全的； 

（三）将科研实验产生的危险废物混入的。 

第九条  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费支付存在以下情况之一，学

校将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并将暂停该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工

作： 

（一）不按时支付本科教学实验产生的超定额危险废物处置

费的； 

（二）不按时支付科研（含研究生培养、共享服务平台）实

验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费的。 

第十条  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存在以下情况之一，学校将依

法依规追究所在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交

司法机关处理： 

（一）发生实验危险废物直排、偷排等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将剧毒品和其他废弃物混放的； 

（三）因危险废物包装不规范，在转运现场引起废弃物泄漏

的。 

第十一条  附  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

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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